







南发改投〔2019〕161号

南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南安市霞美镇霞美运动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南安市霞美镇人民政府:
     你镇《关于申请审批南安市霞美镇霞美运动场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收悉，为推动霞美镇群众健身运动，满足当地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经研究，同意南安市霞美镇霞美运动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编码：2019-350583-89-01-073630）。具体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南安市霞美镇霞美运动场项目
二、建设地点：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福建省南安市红星职业中专学校土地红线范围内）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17000平方米，建设11人制标准足球场、400米塑胶跑道及其他配套设施。其中，足球场占地面积7140平方米。
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估算558.68万元，建设资金由霞美镇财政统筹解决。
请据此批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法办理相关报建手续。项目建设和运营应切实落实节能措施，切实做好节能降耗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的基本信息。
本批准文件有效期限为2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有效期届满自动失效。


                                  南安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9年11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府办、住建局、统计局、资源局、文旅局, 生态环境局，
黄景阳常务副市长，存档（二）。



